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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几天一直抽空上网，看着大家热火朝天的异议，颇有

点义愤填膺的正义感，司法部先前公布的某些参考答案里确

实有些问题，比如那道“共同过失犯罪”的题目，从学术的

角度来说，它是一种与传统的共同犯罪理论完全相背的理论

，而且考试指定教材没有一丝一毫的涉及，姑且可以称之为

新理论，新学说吧，如果把它放在学术争论的刊物上，我们

完全没有必要一棍子打死它，也不能打死它，因为允许“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嘛。可是，这样的题目出现在司法考试

这样影响几十万人命运的大考试中，引起了大部分考生的合

理的争议，这就确实非常不妥了！因此，希望司法部在收到

异议意见后，能够真正从考生利益的角度着想，把那些明显

的连法律门外汉都看得明白的低级错误更正过来，还广大考

生一个公道。 事物总是两方面的，我看了一下那几天的帖子

，异议之多令人咋舌！我粗粗估略了一下，至少有一半的题

目被异议了。我们姑且不论考生朋友的异议到底有无道理，

光这样的异议率就不正常了。难道出题的专家都是白痴？连

考生都不如？如果这点被否定的话，那就只能说明一点：一

些考生朋友的法学基础还是有待提高，才能适应日益重视理

论考察的司法考试。 我是一名在读法律学生，明年就要毕业

了。坦率地说，这已经是我第二次参加司法考试了。今年的

试题做下来后，第一感觉是试题的陷阱比较多，答案对过后

，这种感觉更坚定了。因此，我对考生朋友们的异议非常感



兴趣，我没有发过任何异议的帖子，一是因为我想异议的试

题都已经被异议了，二是觉得值得异议的题目并不多。我对

考生朋友的异议还是很感兴趣的，看了一些帖子，感觉有些

异议的还是很有道理的，不过，也有些异议有一看就知道异

议者的复习没有到位，或者说他（她）的法学理论基础不够

扎实（当然，我要表达的意思并非是我的法学理论基础已经

非常扎实了），如果这样的异议者不冷静地反思一下自己，

不真正地提高自身的法学素养，恐怕来年还是比较危险的，

当然了，这只是我的一相猜测，我也希望如此。 就说卷四的

那道刑法题目，具体的题目考生朋友都知道，就不赘述了。

我就是想说明司法部先前公布的这道题目的标准答案是没有

问题的，以此说明我们部分考生朋友的法学理论基础还是有

待提高的。当然，这也是我的一家之言，班门弄斧，不妥之

处，还请大家指正。 这道题目的争论焦点就是行为人甲的行

为到底是构成抢劫罪既遂还是抢劫罪中止和盗窃罪。标准答

案是后者，我做的答案也是后者，但是与很多考生朋友却认

为是前者。我认为欠妥，理由如下： 一、 所谓犯罪既遂是指

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完全符合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种具体犯罪

的犯罪构成要件，而刑法分之所规定的犯罪构成以犯罪既遂

为模式（指定教材，第二卷，P43）。我们看一下刑法分则对

抢劫罪的犯罪构成（即既遂的犯罪构成）是怎么描述的，刑

法第263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指

定教材对抢劫罪的定义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暴力、胁

迫或者其他方法使他人不能抗拒，强行将公私财物抢走的行

为”。通过刑法分则的规定和指定教材的定义，我们发现，



无论是刑法分则还是指定教材，对抢劫罪的构成要件的规定

都是必须既有暴力、威胁等行为，同时还必须具有抢走财物

的行为，这在法学理论上叫做“事实构成”，如果二者缺一

，就不构成一个完整的刑法分则意义上的抢劫行为，也就不

构成犯罪既遂。我们再通过试题的分析，你会发现，行为人

甲的两部分行为，既先前的暴力、胁迫行为，并没有抢走财

物的事实要件，而后者的通过盗窃而占有财物的行为又缺乏

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的要件，因此，行为人的前后两个行

为都是孤立的，前后不能呼应的。因此，无论哪个行为都不

能构成抢劫罪的既遂。当然不能构成既遂，不是说就不构成

抢劫罪了，刑法总则规定犯罪预备、犯罪中止的、犯罪未遂

的目的就是考虑到许多犯罪行为事实上由于主观上的原因（

导致犯罪中止）或客观上的原因（导致犯罪预备或犯罪未遂

），是无法达到犯罪既遂状态的，因此规定了这些不够“完

美”的犯罪形态，是为了防止犯罪分子逃避法律的制裁，真

正体现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有些考生朋友将其定性为

抢劫罪既遂，完全是出于主观判断，把两个本来没有联系的

孤立的行为给联系上了，把两个本来“不完美”的行为主观

上想象成“完美”状态了。这就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 二、 

行为人甲的第一个行为构成了抢劫罪的中止。什么叫犯罪中

止？刑法第23条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

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指定教材

元元本本地采纳了刑法总则的规定。犯罪中止的构成要件包

括：中止的时间性、中止的自动性、中止的客观性、中止的

有效性。我们对比一下行为人甲的行为，会发现，他的行为

完全符合犯罪中止的构成要件。首先是时间性，犯罪过程没



有疑问；再看自动性，“甲立即将刀装入自己的口袋，然后

对丙说：“好吧，我不抢你的手表，也不拿走其他东西”，

这不能说明其自动性么？客观性，此时，甲的行为实实在在

地发生了，并非是其自己事后的主观癔想。有效性就不用说

了，按照刑法总则的立法精神和分则的具体规定，可以得出

抢劫罪中止的有效性即为行为人停止了抢劫的行为，而没有

发生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行为后果。此外，犯罪中止的核心

价值在于“能犯而未犯”，此时此刻，虽然被害人说：“我

是老师，不能没有手表。你拿走其他东西都可以，只要不抢

走我的手表就行。”但是被害人这样的行为对于行为人的抢

劫行为并不能产生任何实质意义上的阻止作用，只要行为人

甲想抢劫，他仍然可以达到目的，但是，不论处于何种动机

（刑法总则对于中止的动机并没有任何要求），行为人还是

放弃了本来可以达到目的行为，这样的行为是完全符合犯罪

中止的构成要件已经核心价值的。 三、好多考生朋友之所以

把行为人甲的前后行为定性为有个抢劫罪的原因是他们把前

后两个行为主观上联系为一个连续存在的行为了。事实上，

甲的前后两个行为是完全独立的两个行为。不仅仅二行为在

时间上存在着间隔，而且中间还独立地存在着一个强制猥亵

妇女的行为。行为人的前后行为可以这样表示：抢劫强制猥

亵妇女盗窃，如果把第一个和第三个行为看成一个行为的连

续或者说看成一个连续的行为，试问那么发生在中间的那个

强制猥亵妇女的行为如何定性？显然，这样的定性不符合时

间上的逻辑性。 四、 这道题目的设计应该说还是蛮有水平的

，也反映了司法考试的一大趋势：越来越重视考察理论功底

。光靠记忆一些简单的知识点已经无法适应司法考试。而且



司法考试也已经跳出了“重点恒重”的规律，考写让考生平

时根本不重视的内容。 五、 考试已经结束，异议也已告终，

在这漫长的两个月的等待过程中，细细咀嚼一下考试和复习

的心得体会，反思一下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不管结果下来后

，是喜还是忧，未尝都不是好事。：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